

剑阁县水利局行政执法集中公示

一、剑阁县水利局行政执法主体
行政执法主体1个：剑阁县水利局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隆庆街132号
邮政编码：628317 
电话：0839—6600278 传真：0839—6600278。
行政执法机构设置5个：
[bookmark: _GoBack]1.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主要职责：宣传、贯彻、执行水法律、法规和规章；受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依法对水事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水事纠纷或者违反法规的行为依法作出行政裁定、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其他行政措施；承办应诉、理赔、听证等具体工作；依法实施行政性收费和核发许可证；对水政监察人员进行培训考核；配合司法机关查处水事治安、刑事案件。  
负责人：左文兴        联系电话：0839—6602376
2.水资源股。主要职责：承担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相关工作，组织实施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等制度，指导开展水资源有偿使用工作；组织水资源监测，编制并发布水资源公报；指导饮用水水源保护有关工作，指导地下水开发利用和地下水资源的管理保护；按规定组织开展水能资源调查评价和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组织指导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工作。组织指导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工作，组织实施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计划用水和定额管理制度，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负责乡镇供水企业的资质管理，制定乡镇供水行业的服务标准并实施监督检查；负责乡镇供水价格测算的组织管理；负责乡镇供水管理和饮用水卫生安全的监督管理；负责乡镇供水安全生产工作。
    负责人：何建学        联系电话：0839—6602388
3.农村水利水保股。主要职责：指导农村水利改革创新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指导全县水土保持工作，拟订水土保持发展规划并监督实施，负责水土保持防御监督、水土流失监测、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作；指导重点水土保持建设项目的实施；审核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并监督实施。
负责人：程宝德        联系电话：0839—6602374
4.水旱灾害防御与安全监督股。主要职责：承担水利系统防汛抗旱相关工作；组织协调指导蓄滞洪区安全建设、管理和运用补偿工作；承担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的洪水影响评价工作；组织指导全县水文工作，负责全县水文监测工作，发布水文信息、情报预报；承担水情旱情预警工作；组织协调指导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保障工作；组织指导水旱灾害防御演练、信息化建设工作；负责全县行政区域河道采砂的统一管理与监督检查工作，发放河道采砂许可证，指导全县河道采砂工作；负责全县主要河提管理范围、保证水位线、警戒水位线的“三线”划定工作；对县管河流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进行会审；负责审查涉河工程行洪论证方案，涉河建筑物红线划定及监督检查工作；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并对其贯彻落实情况进行安全检查；开展安全管理宣传教育，对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及负责人进行安全管理专项培训；监督各施工单位安全应急预案的制定落实，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负责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承担全县水利系统综合安全监督管理职能。    
负责人：梁  程         联系电话：0839—6600277
5.规划计划股。主要职责：审核重要水利、水旱防御、水土保持、地方电力工程的初步设计的编制和评审工作；负责水利行业基本建设技术质量标准和规程、规范的技术指导和技术监督；负责监督指导河道沿岸和跨（穿）河道建设项目的评估审查；组织起草水利行业管理重大规范性文件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行业依法治理、法治政府建设和普法教育；负责机关规范性文件等涉法事务合法性审查工作；组织开展水利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承办行政行政许可事项工作；办理县政府公布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负责水利政务窗口管理工作。
负责人：黄正雄        联系电话：0839—6602360
2、 剑阁县水利局行政执法人员清单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编制情况
	证件编号
	执法类别
	执法区域

	1
	李红军
	男
	事业
	23070318023
	水利
	剑阁县

	2
	李春贵
	男
	事业
	23070318042
	水利
	剑阁县

	3
	贾天华
	男
	事业
	23070318041
	水利
	剑阁县

	4
	张友明
	男
	事业
	23070318047
	水利
	剑阁县

	5
	梁志国
	男
	事业
	23070318031
	水利
	剑阁县

	6
	王成富
	男
	事业
	23070318051
	水利
	剑阁县

	7
	刘  波 
	男
	事业
	23070318036
	水利
	剑阁县

	8
	刘成辉
	男
	事业
	23070318037
	水利
	剑阁县

	9
	汪小强
	男
	事业
	23070318030
	水利
	剑阁县

	10
	王勋磊
	男
	事业
	23070318027
	水利
	剑阁县

	11
	蒋小强
	男
	事业
	23070318025
	水利
	剑阁县

	12
	陈俊威
	男
	参公
	23070318040
	水利
	剑阁县

	13
	龙青城
	男
	事业
	23070318052
	水利
	剑阁县

	14
	杨  华
	男
	事业
	23070318034
	水利
	剑阁县


三、剑阁县水利局行政执法权力、责任清单
四川政务服务网、剑阁县人民政府网（含行政执法权力及责任事项的权限、职责、服务指南、法定依据、流程图、程序）
剑阁县水利局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http://www.cnjg.gov.cn/new/detail/20211125150718469.html
4、 剑阁县水利局重大行政执法审核目录清单
1.下列情形应当法制审核：
（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二）可能造成重大影响或者引发社会风险的；
（三）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的；
（四）需经听证程序作出的；
（五）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六）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法制审核的。
   2.重大行政许可：
（一）适用听证的；
（二）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决定的；
（三）变更、撤回、撤销行政许可决定的；
（四）其他重大行政许可事项。
3.重大行政处罚：
（一）较大数额罚款；
（二）较大数额没收财产；
（三）责令停产停业；
（四）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
（五）减轻或者免除行政处罚决定；
（六）其他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较大数额，是指对非经营活动中公民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或者没收财产2000元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或者没收财产2万元以上；对在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或者没收财产5万元以上）
 4.重大行政强制：
 （一）查封经营场所使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工作难以正常进行的行政强制措施；
 （二）扣押许可证或者执照使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工作难以正常进行的行政强制措施；
 （三）强制拆除建筑物、构筑物的行政强制执行；
 （四）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五）其他重大行政强制事项。
五、剑阁县水利局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救济渠道、行政执法责任制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方式
（一）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回避、陈述、申辩、复议、诉讼等权利，详见相应法律法规。 
（二）救济途径 
1、行政复议
属地复议机关：剑阁县人民政府
复议办案机关、股室：剑阁县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股
地址：剑阁县下寺镇隆庆街2号（剑阁县司法局二楼）
联系电话：0839-5208080
2、行政诉讼 
单位： 剑阁县人民法院 
地址：剑阁县剑门关大道北段502号   
联系电话：0839-5208429  
（三）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投诉举报的方式、途径
部门、股室：剑阁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
地址：剑阁县下寺镇隆庆街2号司法局二楼
投诉电话：0839-5208080
单位、股室：剑阁县水利局  执法监督股
地址：剑阁下寺镇隆庆街132号（水利局四楼） 
投诉电话：0839—6602360
行政执法责任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37号）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05]36号)
《四川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考核办法》(川府法[2005]24号)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广元市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办法（试行）》
六、剑阁县水利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四川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规定》 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278号公布2014年5月17日。
《四川省水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实施标准》（川水发〔2014〕21号）。
7、 剑阁县水利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市场主体库（检查对象名录率）、2021年抽查计划
（1）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1.对河道采砂的检查
检查依据：《四川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检查对象：具有开采权的采砂企业。
检查内容：对采砂活动是否办理采砂许可证、是否超范围、超功率、超船只、超数量开采。
2.对水资源的检查
检查依据：《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检查对象：取水用户。
检查内容：对供用水单位的取水、供水和用水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取水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二）2021年双随机抽查计划
	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执行科室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初步检查时间 
	备注 

	全县取水用户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水务综合监察大队
	80%
	1
	2021.3.1-2021.11.20
	

	具有开采权的采砂企业
	《四川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水务综合监察大队
	80%
	1
	2021.3.1-2021.11.20
	

	抽查工作注意事项：每年随机抽查事项不低于抽查事项总数的50%，抽查对象不少于全部抽查对象的70%。原则上同一年度对同一管理对象的抽查次数不超过2次。对社会关注度高、被投诉举报多、有严重违纪违规记录、失信等级高的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适度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检查前三天，通过机选或摇号等方式，随机抽取检查人员和检查对象。检查情况和结果由行政检查科室在五日内公示并录入一体化行权平台、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20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总，经局领导审签后报市政府办。 


（三）检查对象名录库
	序号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所属行业
	登记机关
	备注

	1
	广元市新康水业有限公司
	王湘
	瓶（罐）装饮用水制造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取水许可

	2
	广元市五指山水业有限责任公司
	杨金山
	瓶（罐）装饮用水制造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取水许可

	3
	四川省宏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廖峰
	投资与资产管理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取水许可

	4
	四川剑门关矿泉水有限责任公司
	孙泽宗
	瓶（罐）装饮用水制造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取水许可

	5
	剑阁县双剑供水站
	张晓荣
	供水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取水许可

	6
	剑阁县中山电站
	崔杰
	发电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取水许可

	7
	剑阁县翠云湖电站
	杨素
	发电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取水许可

	8
	四川川投水务集团剑阁有限公司
	何天政
	供水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取水许可

	9
	四川川投水务集团剑阁有限公司下寺分公司
	何天政
	供水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取水许可

	10
	剑阁县城北镇城北自来水站
	何富
	供水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取水许可

	11
	四川天赐剑门关温泉开发有限公司
	周桂民
	洗浴服务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取水许可

	12
	剑阁县江河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张来坤
	水力发电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取水许可

	13
	剑阁县金窑矿业有限公司
	吴悟
	石灰和石膏制造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取水许可

	14
	剑阁县水利发展（集团）公司
	伏雄顶
	供水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取水许可

	15
	四川彦源商贸有限公司
	马九州
	砂石开采及加工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河道采砂

	16
	广元同瞾建材有限公司
	敬洪磊
	砂石开采及加工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河道采砂

	17
	剑阁县鸿硕建材有限公司
	王剑川
	砂石开采及加工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河道采砂

	18
	广元顺源砂石开采有限公司
	余帆
	砂石开采及加工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河道采砂


8、 剑阁县水利局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
（一）行政执法文书标准(四川省地方标DB51/T-2020)
（二）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行政许可法律文书格式的通知 》（办政法〔2016〕229号)
（三）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水行政行政许可法律文书格式的通知》(川水函〔2014〕1503号)。
（四）广元市司法局关于印发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标准的通知（广司发〔2022〕16号）1.行政许可案卷评查标准2.行政处罚（普通程序）案卷评查标准3.行政强制执行案卷评查标准
9、 剑阁县水利局上年度双随机抽查结果、行政许可和处罚决定、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1） 上年度双随机抽查结果
	序号
	检查单位
	检查类别
	检查结果
	备注

	1
	剑阁县水利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取水许可
	无异常
	

	2
	四川省宏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取水许可
	无异常
	

	3
	广元市新康水业有限公司
	取水许可
	无异常
	

	4
	剑阁县中山电站
	取水许可
	无异常
	

	5
	剑阁县双剑供水站
	取水许可
	无异常
	

	6
	四川剑门关矿泉水有限责任公司
	取水许可
	无异常
	

	7
	四川川投水务集团剑阁有限公司下寺分公司
	取水许可
	无异常
	

	8
	剑阁县城北镇城北自来水站
	取水许可
	无异常
	

	9
	广元顺源砂石开采有限公司
	河道采砂
	无异常
	

	10
	青川县佛山石英矿有限责任公司剑阁县分公司
	取水许可
	无异常
	

	11
	四川川投水务集团剑阁有限公司
	取水许可
	无异常
	

	12
	剑阁县鸿硕建材有限公司
	河道采砂
	无异常
	

	13
	四川天赐剑门关温泉开发有限公司
	取水许可
	无异常
	



（2） 行政许可和处罚决定、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剑阁县人民政府：http://www.cnjg.gov.cn/new/
detail/20211230094247083.html
[image: IMG_256]
十、剑阁县水利局实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方案
（一）执行《四川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四川省重大行政执法商定法制审核办法》
（二）执行剑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剑阁县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建立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工作协调机制》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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